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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时代新材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

以书面

、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在召开

。

本次应到董事

15

人

,

实到董事

15

人

,

会议由董事长曾鸿平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公司根据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的规定

,

逐项对照并进行论证

,

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符合该条的规定

:

(

一

)

本次拟购买资产涉及的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审批情况

,

以及本次交易涉及有关主管部门审

批事项的情况

本次拟购买资产涉及需要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

,

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

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

(

二

)

本次拟购买资产权属及转让受限情况

除已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文件中披露的情况外

,

本次拟购买资产不存在其他冻结

、

质押情况

,

也不涉及重大诉讼

、

仲

裁

、

司法强制执行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

(

三

)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完整性

本次交易完成前

,BOGE

业务运营依赖于采埃孚集团

。

采埃孚集团采购占

BOGE

销售收入的

30%,

同时还为

BOGE

提供了资

金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人力资源

、

财务

、

IT

、

不动产管理

、

水电供应等服务

。

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剥离后

,

为了保证

BOGE

的独立运

营

,

采埃孚集团将与时代新材签订关于实现

BOGE

独立运营的部分职能的过渡期服务协议

,

以协助

BOGE

独立运营

。

同时

,

部分职

能存在不适用过渡期服务协议的情形

,

如资金管理和基础研究

,BOGE

需要在交割前实现上述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行

。

因此

,

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后

,

拟购买资产将完整

、

独立

,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

四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产业链的扩张

,

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将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对公司现有资产总额与结构

、

负债总额与

结构

、

营业收入规模和结构

、

期间费用以及各项财务指标产生一定影响

。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有限合伙

)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编号为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1021948-A01

号的

《

专

项审计报告

》

,

拟购买资产将显著提升时代新材的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

,

优化公司产品线结构和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

;

拟购买资

产毛利率

、

净利润水平较低

,

且本次交易将部分采用并购贷款进行

,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合并后的偿债指标和盈利指标产

生较大压力

。

同时

,

时代新材在

2014

年将为本次收购承担大额银行利息费用以及相关费用

,

上述支出及此后的本金偿还将减少公司整

体的现金净流入

,

对于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也将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

此外

,

本次交易前

,

标的资产可从采埃孚集团当地的现金池进行融资

,

交割完成后

,

相关的现金池服务协议及融资额度将会

取消

,

相应资金缺口将由时代新材以权益投资等方式补充

。

且在并购后的几年内

,BOGE

会有较大的资本投入

,

时代新材需要为

BOGE

的业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

,

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

(

五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

,

时代新材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也不会导致时代新材存在同

业竞争问题

。

(

六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

交易对方和公司均不构成关联方

,

因此

,

本次交易对时代新材关联交易无影响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和公司自筹资金

。

其中本次收购合同总金额的

70%

由银行贷款提供

,

其余为公

司自筹资金解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相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

,

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

所出具的

《

专项审计报告

》

(

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1021948-A01

号

)

和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

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1021948-

A02

号

);

审核通过了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

,

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所出具的拟购买

资产

《

资产评估报告

》

(

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1046

号

)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

经审议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1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公

司不存在影响其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利益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具备为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独立性

,

选聘程

序符合法律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

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

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3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

,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本次评估机构所选的评估方法恰当

,

评估结果

客观

、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4

、

评估定价公允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采取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

性

、

客观性

、

科学性

、

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评估结果客观

、

公正反映了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各项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法律程序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有关的全部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在本决议有效期内

,

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2

、

在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

,

授权董事会签署

、

修改或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交易文

件

、

协议及补充文件

;

3

、

进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审批程序

,

制作

、

签署及申报相关的申报文件

,

并根据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对

申报文件进行相应的补充或调整

;

4

、

根据股东大会确定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修改意见制订

、

修改

、

签署并公告公司章程或

章程修正案

;

5

、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有关政府审批

、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资产

、

负债

、

业务

、

权益

、

人员及其他一切权

利义务的转让过户

、

移交变更等登记手续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6

、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

7

、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

8

、

本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十二个月

,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监管机构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

,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交割完成之日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换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

独立董事叶阳升先生因工作繁忙的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

,

同时辞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战略委员

会委员职务

,

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的职务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韩自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若韩自力当选独立董事后

,

同意其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由于叶阳升先生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的

1/3,

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该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叶阳升先生将继

续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

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

。

公司董事会对叶阳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定于

2014

年

6

月

6

日下午

2

点在公司行政楼

203

会议室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表决结果

:

赞成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2日

韩自力先生简历

:

韩自力

,

男

,1965

年

9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研究员

,

中共党员

。

历任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建筑研究所副所长

、

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金属与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

现任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建筑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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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时代新材

”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

以书面

、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应到监事

7

人

,

实到监事

7

人

,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孙克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公司根据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的规定

,

逐项对照并进行论证

,

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符合该条的规定

:

(

一

)

本次拟购买资产涉及的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审批情况

,

以及本次交易涉及有关主管部门审

批事项的情况

本次拟购买资产涉及需要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

,

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

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

(

二

)

本次拟购买资产权属及转让受限情况

除已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文件中披露的情况外

,

本次拟购买资产不存在其他冻结

、

质押情况

,

也不涉及重大诉讼

、

仲

裁

、

司法强制执行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

(

三

)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完整性

本次交易完成前

,BOGE

业务运营依赖于采埃孚集团

。

采埃孚集团采购占

BOGE

销售收入的

30%,

同时还为

BOGE

提供了资

金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人力资源

、

财务

、

IT

、

不动产管理

、

水电供应等服务

。

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剥离后

,

为了保证

BOGE

的独立运

营

,

采埃孚集团将与时代新材签订关于实现

BOGE

独立运营的部分职能的过渡期服务协议

,

以协助

BOGE

独立运营

。

同时

,

部分职

能存在不适用过渡期服务协议的情形

,

如资金管理和基础研究

,BOGE

需要在交割前实现上述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行

。

因此

,

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后

,

拟购买资产将完整

、

独立

,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

四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产业链的扩张

,

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将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对公司现有资产总额与结构

、

负债总额与

结构

、

营业收入规模和结构

、

期间费用以及各项财务指标产生一定影响

。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有限合伙

)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编号为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1021948-A01

号的

《

专

项审计报告

》

,

拟购买资产将显著提升时代新材的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

,

优化公司产品线结构和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

;

拟购买资

产毛利率

、

净利润水平较低

,

且本次交易将部分采用并购贷款进行

,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合并后的偿债指标和盈利指标产

生较大压力

。

同时

,

时代新材在

2014

年将为本次收购承担大额银行利息费用以及相关费用

,

上述支出及此后的本金偿还将减少公司整

体的现金净流入

,

对于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也将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

此外

,

本次交易前

,

标的资产可从采埃孚集团当地的现金池进行融资

,

交割完成后

,

相关的现金池服务协议及融资额度将会

取消

,

相应资金缺口将由时代新材以权益投资等方式补充

。

且在并购后的几年内

,BOGE

会有较大的资本投入

,

时代新材需要为

BOGE

的业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

,

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

(

五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

,

时代新材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也不会导致时代新材存在同

业竞争问题

。

(

六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

交易对方和公司均不构成关联方

,

因此

,

本次交易对时代新材关联交易无影响

。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和公司自筹资金

。

其中本次收购合同总金额的

70%

由银行贷款提供

,

其余为公

司自筹资金解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相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

,

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

所出具的

《

专项审计报告

》

(

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1021948-A01

号

)

和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

安永华明

(2014)

专字第

61021948-

A02

号

);

审核通过了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

,

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所出具的拟购买

资产

《

资产评估报告

》

(

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4]

第

1046

号

)

。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

经审议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1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公

司不存在影响其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利益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具备为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独立性

,

选聘程

序符合法律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

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

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3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

,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本次评估机构所选的评估方法恰当

,

评估结果

客观

、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

4

、

评估定价公允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采取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

性

、

客观性

、

科学性

、

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评估结果客观

、

公正反映了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各项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有关的全部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在本决议有效期内

,

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2

、

在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

,

授权董事会签署

、

修改或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交易文件

、

协议及补充文件

;

3

、

进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审批程序

,

制作

、

签署及申报相关的申报文件

,

并根据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对申

报文件进行相应的补充或调整

;

4

、

根据股东大会确定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修改意见制订

、

修改

、

签署并公告公司章程或章

程修正案

;

5

、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有关政府审批

、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资产

、

负债

、

业务

、

权益

、

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

义务的转让过户

、

移交变更等登记手续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6

、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

7

、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

8

、

本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十二个月

,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监管机构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

,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交割完成之日

。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2014-025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6

日下午

2

点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18

号时代新材工业园综合楼

203

会议室

。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召集人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

召开地点

: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18

号时代新材工业园综合楼

203

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6

月

6

日下午

2

点

5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6

日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6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的任意时间

;

6

、

出席对象

:

(1)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30

日

15:00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4)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委托

人员须填写委托书

。

7

、

会议参加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8

、

会议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1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2

、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

2-1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2-2

本次协议的签署对方

2-3

本次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

2-4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

2-5

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2-6

过渡期间损益

2-7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8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3

、

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议案

;

4

、

关于签署

《

Master Purchase Agreement

》

及相关附属协议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6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7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相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

8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9

、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10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11

、

关于更换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事项合法

、

完备

。

以上提案已于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予以披露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

、

登记方式

(1)

国有股东或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

、

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

股东账户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4)

受托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

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

。

2

、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3

日上午

8:30-11:30

时

,

下午

14:30-17:00

时

3

、

登记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

、

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

明如下

:

(

一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二

)

投票流程

(1)

、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７３８４５８

时代投票

１８

项

(2)

、

表决方法

1

、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１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１８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

分项表决方法

:

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２．０１

元

２－２

本次协议的签署对方

２．０２

元

２－３

本次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

２．０３

元

２－４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５

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５

元

２－６

过渡期间损益

２．０６

元

２－７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０７

元

２－８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８

元

３

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签署《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及相关附属协议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财务会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更换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3)

、

表决意见

在

“

申报股数

”

项填写表决意见

,l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5)

、

投票举例

例如

:

某投资者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

拟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４５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投资者对议案一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投同意票

,

其申报为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４５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

,

以议案一为例

,

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2

股

,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

如某股东对某一

议案拟投弃权票

,

以议案一为例

,

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3

股

,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

(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1)

若股东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

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99.00

元进行投票

。

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

票申报顺序

。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2)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

、

委托投票

、

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3)

股东仅对某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

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规定的

,

按照弃权计算

。

(4)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

,

本公司将只能对本次会议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并且只能向

A

股股东提供一次网络投票

机会

。

(5)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

五

、

其他事项

1

、

会议联系方式

:

邮政编码

:412007

联系人

:

胡志强

联系电话

:0731-22837786

联系传真

:0731-22837888

2

、

会议费用

:

会期预定半天

,

费用自理

。

六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文本请见本通知附件

。

七

、

备查文件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2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

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

(

签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２－１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２－２

本次协议的签署对方

２－３

本次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

２－４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

２－５

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６

过渡期间损益

２－７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８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议案

４

关于签署《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及相关附属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７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财务会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９

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１１

关于更换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填写说明

:

1

、

对每个议案只能表决一次

,

即只能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项中选择一项

,

否则视为废票

;

2

、

每项表决内容只能用打

“

√

”

方式填写

,

填写其他符号均为废票

。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股票代码:600458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摘要

声 明

一

、

公司及董事会声明

本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重大资产购

买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的查阅地点为本公司办公室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二

、

交易对方声明

根据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

采埃孚集团作出如下

声明

：

“

据我们所知

，

截止于本函出具之日

，

就

（

１

）

由本公司提供的并在本次交易之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中所引述的涉及本公司之信息

；

以及

（

２

）

主购买协议中记载的关于本公司之信息

（

统称

“

信息

”），

该等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均是真实和准确的且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就上述陈述

，

本公司在此声明

，

与在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本公司之关联公司向贵司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述陈述应视为双方之间购买主协议的一部分

，

并进一步受其规制

。

购买主协议中相关的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条款应适

用于上述陈述

。”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方案为

：

本公司拟以德国设立全资子公司新材料公司和橡塑公司作为收购主体

，

现金收购采埃孚集团下属的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料业务

。

（

一

）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采埃孚集团

，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

二

）

交易对价

根据双方签订的

ＭＰＡ

协议

，

本次交易购买价款计算方式为

：

“

买方为所购置的资产

、

房地产

、

知识产权

、

合同

、

股份

（

含因此涉及的股份交易实体

），

以及为继承承继负债和转聘雇员的

劳动关系

（

合称

“

转让业务

”）

所支付的总购买价款

（“

购买价款

”）

应按下列各项进行计算

：

１

、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欧元的固定金额

（

大写

：

贰亿玖仟万欧元

）（“

基础金额

”）

注

２

、

减去在生效日存在的交割金融债务总额

；

３

、

加上在生效日存在的交割现金总额

；

４

、

加上生效日贸易营运资金的总额超出目标贸易营运资金的金额

，

或者减去生效日贸易营运资金的总额低于目标贸易

营运资金的金额

。”

注

：

根据双方约定

，

固定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平均

“

经调整及正常化的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ＥＢＩＴＤＡ＋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欧元之和的

８

倍

。

其中

２０１２

年的

ＥＢＩＴＤＡ

以实际数额和

２５００

万欧元较高者为计算依据

。

在该计算方式上

，

双方协商固定金额为

２．９

亿欧元

。

本次收购为时代新材进行的市场化收购

，

交易定价由双方经过公平谈判协商确定

。

（

三

）

交易方式及融资安排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公司拟通过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解决

，

其中本次收购合同总金额的

７０％

由银行贷款提供

，

其余为

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

就本次价款支付

，

中国南车已经向采埃孚集团出具了承诺函

：“

当且仅当时代新材

（“

买方

”）

或买方指定方

不能完成主购买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时

，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母公司

”）

承诺通过以下一种或几种方式向买方或买方指

定方提供相当于主购买协议项下全部价款与买方或买方指定方已支付价款之间差额的资金支持

：（

ｉ

）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母公

司指定的第三方认购买方或买方指定方新增注册资本

；

及

／

或

（

ｉｉ

）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母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向买方或买方指定

方提供股东贷款

（“

承诺

”）。

但是

，

母公司履行资金支持承诺的义务必须以符合适用法律

（

包括但不限于主管的证券监管机构

的规定

）

为前提

，

并且

，

并且母公司不应在任何情形下有义务以超出承诺的金额提供本函项下的资金担保

”。

（

四

）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采埃孚集团旗下的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料业务全部资产

。

主要包括

：

ＢＯＧＥ

德国相关业务全部资产

、

ＢＯＧＥ

法国

９９．９９５５％

股权

、

ＢＯＧＥ

美国

１００％

股权

（

需剥离油盘和有机薄板业务

）、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

１００％

股权

（

需剥离油盘和有机薄板业务

）、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

１００％

股权

，

ＢＯＧＥ

巴西

９９．９８％

股权

、

ＢＯＧＥ

中国

１００％

股权

。

目标资产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

五

）

交易结构

时代新材拟通过资产交易和股权交易方式收购

ＢＯＧＥ

全球的业务

。

其中

，

ＢＯＧＥ

位于法国

、

美国

、

澳大利亚

、

中国

、

巴西

、

斯

洛伐克的标的资产由时代新材在德国新设公司新材料公司以股权交易的方式收购

；

ＢＯＧＥ

位于德国的三个工厂以及管理总部

（

非独立法人

）

以资产方式由新材料公司在德国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橡塑公司直接收购

。

具体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

（

六

）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０４６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标的资产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

６６

，

０８６．３０

万元

，

采用市场法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７８

，

０１７．９７

万元

，

评估增值额为

１１０

，

４７３．８２

万元

，

增值率

１６３．５６％

。

（

七

）

本次交易涉及的审批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审批情况如下

：

１

、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审批

（

１

）

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同意公司与采埃孚集团签署

ＭＰＡ

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

；

（

２

）

中国南车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

３

）

根据

ＭＰＡ

协议的相关规定及境外尽职调查报告

，

采埃孚澳大利亚作为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唯一股东已作出股东决议批

准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股份转让

；

ＢＯＧＥ

法国的股份转让已经完成与

ＢＯＧＥ

法国工会的第二轮工会协商

；

采埃孚北美已批准一项

决议

，

授权出售其在

ＢＯＧＥ

美国中拥有的股权

；

采埃孚集团已取得所有相关的批准

（

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从采埃孚集团监事委

员会取得对本次交易批准

）

或者将在剥离过程中取得相关的批准

；

（

４

）

国务院国资委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

国资厅规划

［

２０１４

］

６２

号

”《

关于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收购德国

ＺＦ

集团

橡胶与塑料业务有关意见的复函

》，

原则同意时代新材收购采埃孚集团橡胶与塑料业务

；

（

５

）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出具了

《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

（

６

）

商务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对本次交易境外投资的核准

（

商境外投资证第

１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５８

号

）；

（

７

）

中国

、

德国

、

斯洛伐克

、

美国政府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反垄断的批准

，

其中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出具

了

“

商反垄审查函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７

号

”《

审查决定通知

》，

对时代新材收购采埃孚集团旗下橡胶与塑料业务单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

查

，

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

（

８

）

根据

《

德国外贸及付款条例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公司从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取得了

“

交易不会产生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

”

合规证明

；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股份转让已取得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的许可

，

确认澳大利亚联邦不反对

ＢＯＧＥ

澳大

利亚的股份转让

；

２

、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

（

１

）

南车集团对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备案

。

（

２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

３

）

根据境外尽职调查报告

，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股份转让尚待取得采埃孚澳大利亚的董事会决议以及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董事

会决议的批准

；

ＢＯＧＥ

巴西的转让转让尚待取得采埃孚巴西的股东决议批准

；

ＢＯＧＥ

法国的股份转让尚待完成与

ＢＯＧＥ

法国工

会之协商程序并取得采埃孚法国监事委员会的批准

；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的股份转让尚待取得采埃孚奥地利的批准

；

（

４

）

国家外管局等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及用汇的核准

；

（

５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

八

）

其他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份变动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

不涉及借壳上市及配套融资

。

二

、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

，

还应特别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

（

一

）

本次重组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１

、

本次重组涉及的境外资产范围较广

，

审批程序较复杂

，

尚需获得相关审批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

如果由于上述因素导致

本公司未能获得上述监管部门的同意

，

则本次重组存在被暂停

、

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

２

、

本次重组存在因拟购买资产出现无法预见的业绩大幅下滑

，

而被暂停

、

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

３

、

本次重组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

，

而被暂停

、

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

４

、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和公司自筹资金

。

若贷款银行无法为本公司提供信贷支持

，

则本次交易存

在因交易支付款项不足而面临取消的风险

。

５

、

本次交易标的

ＢＯＧＥ

为高度融合的运营主体

，

其采购

、

生产

、

销售均受到管理总部统一的安排

，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相关

资产的剥离

，

因此

，

为体现标的资产整体的运营状况

，

本次交易的财务数据和盈利预测数据为模拟合并口径下数据

，

未能编制

单体数据

。

该模拟合并口径未能充分体现单体标的的运营状况

。

６

、

根据双方签订的

ＭＰＡ

协议和采埃孚最新的确认

，

若时代新材未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当日或之前发布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不晚于

６

月

１６

日取得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或本次交易未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当日或之前取得中国批准

（

包括证监会

批准

）；

或本次交易未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完成验收分割后的

ＩＴ

系统的功能

；

或生效日未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生

，

则

ＭＰＡ

协议

可能被终止

，

从而导致本次重组失败

。

若本次重组因上述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暂停

、

中止或取消

，

而上市公司又计划重新启动重组

，

则新的重组方案可能较

本报告书中披露的方案发生重大变化

，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二

）

本次交易可能对本公司资产状况和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１

、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融资来源为银行提供的贷款和公司自筹资金

。

根据时代新材

２０１３

年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测算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的债务规模将从

２５

亿元上升为约

４２

亿元

（

根据贷款资金初步测算

，

不考虑相关扣减项

），

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和偿债风险将大幅提高

。

同时

，

时代新材将为本次并购承担大额银行利息费用以及相关费用

，

上述支出及此后的本

金偿还将减少公司整体的现金净流入

，

对于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也将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

２

、

本次交易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在将标的公司报表纳入合并报表时

，

需将交易价格分摊

至可辨认资产和负债

，

差额将计入商誉

。

上述资产分摊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产生的折旧摊销费用

，

以及标的资产经营业

绩不佳导致的商誉减值风险将减少公司合并利润表层面的净利润

。

３

、

ＢＯＧＥ

在全球

７

个国家有

１０

个基地

，

交易结构的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国家主体在收购的法律实践问题

。

如果交易结构设计

存在缺陷

，

可能导致交易过程中及交易后不必要的税务问题

；

由于交易过程中卖方和买方要就交易缴纳相关税费

，

可能存在

对相关税收规定了解不全面而缴纳过多税费的风险

。

（

三

）

交割过程中的风险

１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采埃孚集团下属的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料业务

。

目前

，

ＢＯＧＥ

的技术

、

财务核算

、

人力资源

、

法务

、

ＩＴ

等职

能依赖于采埃孚集团

；

ＢＯＧＥ

相关的物流

、

保险

、

养老金等均由采埃孚集团以一揽子协议覆盖

。

为完成本次交易

，

采埃孚集团需

要将

ＢＯＧＥ

相关支持职能部门进行剥离

，

而

ＢＯＧＥ

为独立运营需要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

。

本公司将与采埃孚集团签署了相应的

过渡期服务协议

，

但上述职能部门的剥离涉及的人员能否顺利转移

、

过渡期满后

ＢＯＧＥ

能否正常开展业务等仍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

并可能对重组完成后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２

、

在商标和知识产权方面

，

根据

ＭＰＡ

及附件

《

商标共享协议

》，

时代新材将获得在某些商品使用

ＢＯＧ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ＢＯＧＥ Ｒｕｂｂｅｒ ＆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和

ＢＯＧＥ Ｅｌａｓｔｍｅｔａｌｌ

三个商标

，

并可应用于某些

ＢＯＧＥ

现有的产品

。

时代新材在永久使用上述商标过

程中

，

能否继续维持其品牌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３

、

标的资产业务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采埃孚集团或其在汽车行业的声誉

。

公司位于德国生产中心的业务主要由

采埃孚集团开展

。

标的资产近

３０％

的销售为对采埃孚集团的关联销售

。

公司将在交割时就该销售同采埃孚集团签署后续的销

售协议

。

但本次交易后

，

ＢＯＧＥ

能否保持销售收入的稳定增长和维持成本水平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４

、

标的资产部分销售合同中存在控制权转移条款

，

即在标的资产控制权转移时

，

客户有权终止销售合同

。

标的资产与埃

贝赫

、

保时捷

、

高田等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商签订的合作研发及知识产权授予合同中同样存在限制共有知识产权许可

、

限

制分包等条款

。

虽然

ＭＰＡ

协议签署前

，

采埃孚集团已经和本公司一起拜访了

ＢＯＧＥ

的前五大客户

，

并向其详细介绍了本次方

案

，

客户均口头表示在同等品质下会继续与

ＢＯＧＥ

的现有交易

；

本次交易后

，

采埃孚集团还将协助本公司争取获得上述客户及

合作伙伴对本次交易的认可和同意

，

但最终结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５

、

本次交易前

，

ＢＯＧＥ

对采埃孚集团的个别技术存在部分依赖

。

同时本次交易共涉及上百项专利

，

包括橡胶产品

、

塑料产

品

、

材料技术等方面

，

个别专利归采埃孚集团和第三方共同所有

，

共同所有的专利转让可能涉及第三方的同意

。

本公司已就上

述技术依赖和知识产权转移在

ＭＰＡ

条款中进行了约定

，

但上述专利能否全部顺利交割

，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本次交易存在

与标的资产业务相关专利无法全部纳入交易范围的风险

。

同时

，

部分专利技术的使用依赖于多年经验积累的技术人员

，

这些

专利技术能否有效复制到低成本地区存在不确定性

。

６

、

本次交易涉及大量的员工转移及员工福利问题

。

相关的关键中高级管理成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保留对标的资产运营

至关重要

。

采埃孚集团以高福利著称

，

德国

、

法国

、

巴西等地的员工可能反对其雇佣关系转移或本次交易

。

按照德国相关规定

，

员工可能需要参与新公司的管理决策

。

采埃孚集团与员工签订的利润共享

、

就业保障

、

直接承诺

、

老年员工兼职

、

养老金等协

议将由时代新材承接

。

上述问题都将影响到本次交易的定价

，

影响本次交易的进程和交割后正常的生产运营

。

７

、

本次交易涉及的不动产中

，

德国达梅

、

波恩部分不动产负有一定的权利负担

。

相关不动产优先转让权等权利负担已经

取得了主管城市的弃权声明或已经过期

，

相关不动产的分租协议已经由

（

达梅城市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

）

授权给新

ＣＲ

。

上述权利负担等事项是否影响后续不动产的过户或新

ＣＲ

的独立运营

，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８

、

本次交易为公司进行的市场化并购

，

并购的实施有赖于公司管理层对于标的资产所属市场了解

、

对交易标的充分的尽

职调查和谈判中对于并购有利条件的争取

。

同时

ＢＯＧＥ

在全球

７

个国家拥有十个基地

，

其尽职调查数据库中的部分人力资源

、

市场

、

技术等信息使用多国语言

（

德语

、

英语

、

斯洛伐克语等

）

提供

。

尽管交易对方已经作出相关承诺

，

但本次交易结构复杂

，

同

时由于语言所限对尽调资料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

，

本次交易存在尽职调查不充分的风险

。

（

四

）

交割后的整合风险

１

、

标的资产在德国

、

巴西

、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有生产销售基地

，

同时拟在墨西哥等地建厂

。

ＢＯＧＥ

的企业文化

、

愿景和价

值观与时代新材可能存在偏差

。

国际化经营

，

面临不同国家的法律监管以及人文

、

社会环境

，

部分地区工会对公司有着较大的

影响力

。

上市公司之前虽然已经进行过国际并购

，

但是本次交易金额更大

，

资产范围更加复杂

，

整合双方企业文化

，

统一发展

、

管理

、

经营理念存在一定难度

，

公司及标的资产管理层能否胜任国际化管理需要存在较大风险

，

能否取得标的资产工会的支

持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２

、

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不佳

，

上市公司在完成本次交易后

，

将会对标的公司在发展战略

、

经营策略

、

管理

模式

、

成本费用控制

、

规范治理等方面进行整合

，

以形成内外部协同效应

。

并购的整合将可能持续

３－５

年时间

，

上述时间内可能

会出现标的资产经营业绩的短期下滑

，

并购后整合的效果也依赖于标的资产和时代新材管理层对整合计划的执行

，

最终影响

到标的资产及时代新材的经营业绩

。

３

、

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为在原有商业计划上进行编制

，

未考虑并购和整合的影响

。

鉴于目前无法对上述事项的整合效果

予以准确预测

。

如果标的资产未来经营业绩仍未得到持续改善

，

则存在盈利预测无法完成以及标的资产估值下降的风险

。

４

、

本次交易前

，

标的资产可从采埃孚集团当地的现金池进行融资

，

交割完成后

，

相关的现金池服务协议及融资额度将会

取消

。

时代新材需要为

ＢＯＧＥ

正常运营及后续的资本投入

（

如斯洛伐克二期工厂等

）

提供融资

，

将会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

５

、

根据

ＭＰＡ

，

采埃孚集团对时代新材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新公司拥有如下可执行的权利

，

即新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平均投资

（

１

）

相当于全球有关业务年销售额的

５％

的资本支出

，

和

（

２

）

作为这一义务的一部分

，

原则协议和据

以实施原则协议的各项协议所述各德国场地每年在德国销售额的

５％

。

在新公司履行该投资承诺前

，

其利润分配将受到一定

限制

。

６

、

由于标的公司日常运营币种涉及澳元

、

欧元

、

美元等多种货币

，

而公司合并报表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

因此

，

人民币

对上述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将对标的公司的盈利水平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存在合并会计报表中的外币折算风险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时代新材、买

方

指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采埃孚集团、卖方、

ＺＦ ＡＧ

指

ＺＦ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ｈａｆｅｎ ＡＧ

（德国采埃孚腓特烈集团），德国著名的汽车零

部件生产商，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以及

ＭＰＡ

签订一方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目标资产、

ＢＯＧＥ

、

ＣＲ

指

采埃孚集团下属的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料业务资产， 具体包括：

ＢＯＧＥ

德

国相关业务全部资产、

ＢＯＧＥ

法国

９９．９９５５％

股权、

ＢＯＧＥ

巴西

９９．９８％

股权、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

１００％

股权、

ＢＯＧＥ

美国

１００％

股权 （需剥离油盘

和有机薄板业务）、

ＢＯＧＥ

中国

１００％

股权、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

１００％

股权

（需剥离油盘和有机薄板业务）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本次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时代新材以现金收购采埃孚集团下属的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料业务资产

本报告书 指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ＭＰＡ

协议、主购买协议、购买主协议 指

采埃孚集团、 时代新材与橡塑公司签订的关于标的资产买卖的

《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生效日 指

�����指以下事项较晚发生者的发生之日开始时（欧洲中部时间）。

（

ｉ

） 买方或者买方指定方在有权的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 （工商

局）出具的

ＢＯＧＥ

中国新营业执照上显示为

ＢＯＧＥ

中国股权的唯一所有

人，以及

（

ｉｉ

） 以下事项其中一项

（

ｘ

） 托管代理已向卖方解付托管金额， 且数目为初始购买价款；

或

（

ｙ

） 如果在生效日实际向卖方以欧元解付的托管金额少于初始

购买价格，（

ａ

）托管金额已经由托管代理向卖方解付；而且（

ｂ

）买方或

者外汇风险担保提供方已经向卖方支付了实际解付的托管金额少于

初始购买价格的部分；或者

（

ｚ

） 买方或者备选担保提供方已经向卖方支付了初始购买价款。

新材料公司 指

ＣＳＲ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ＧＭＢＨ

， 时代新材在德国的

全资子公司

橡塑公司、新

ＣＲ

指

ＣＳＲ Ｒｕｂｂｅｒ ＆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ＧｍｂＨ

，新材料公司在德国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

采埃孚巴西 指

ＺＦ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Ｌｔｄａ．

，采埃孚集团控股子公司，

ＢＯＧＥ

巴西母公司，本次

交易的当地卖方之一

采埃孚奥地利 指

Ｚ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ＧｍｂＨ．

，采埃孚集团全资子公司，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

的母公司，本次交易的当地卖方之一

采埃孚澳大利亚 指

Ｚ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采埃孚集团全资子公司，

ＢＯＧＥ

澳大利

亚的母公司，本次交易的当地卖方之一

采埃孚中国 指

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采埃孚集团全资子公司，

ＢＯＧＥ

中国母

公司，本次交易当地卖方之一

采埃孚法国 指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 ｄｅ ＺＦ Ｓ．Ａ．Ｓ．

，采埃孚集团控股子公司，

ＢＯＧＥ

法

国母公司，本次交易当地卖方之一

采埃孚北美 指

Ｚ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Ｉｎｃ．

，采埃孚集团全资子公司，

ＢＯＧＥ

美国母公司，

本次交易当地卖方之一

ＢＯＧＥ

德国 指

采埃孚集团持有的位于德国的橡胶与塑料业务相关资产， 包括

ＢＯＧＥ

管理总部以及三个非独立法人工厂，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ＢＯＧＥ

法国 指

ＺＦ Ｂｏｇｅ Ｅｌａｓｔｍｅｔａｌｌ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Ａ．Ｓ．

，采埃孚法国持有其

９９．９９５５％

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ＢＯＧＥ

巴西 指

目前已经成立但尚未完成资产转移。

ＢＯＧＥ

巴西是由采埃孚巴西及

其管理层出资设立的合资公司， 其中采埃孚巴西将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

料相关业务资产通过资产转让等合法形式转移到

ＢＯＧＥ

巴西。 采埃

孚巴西将持有

ＢＯＧＥ

巴西

９９．９８％

的股权。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 指

ＺＦ Ｂｏｇｅ Ｅｌａｓｔｍｅｔａｌ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采埃孚澳大利亚持有其

１００％

股

权，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 指

ＺＦ Ｂｏｇｅ Ｅｌａｓｔｍｅｔａｌｌ 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ａ．ｓ．

， 采埃孚奥地利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本

次交易标的之一

ＢＯＧＥ

中国 指

采埃孚橡胶金属（上海）有限公司，采埃孚中国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本

次交易标的之一

ＢＯＧＥ

美国 指

ＺＦ Ｒｕｂｂｅｒ ＆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Ｈｅｂｒｏｎ

，

ＬＬＣ

，采埃孚北美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本

次交易标的之一

ＡＶＳ

指

Ａｎｔｉ－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汽车减振制品

ＮＶＨ

指

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

Ｎｏｉｓｅ

、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ｒｓｈｎｅｓｓ

），是衡量汽车制

造质量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指标之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外管局 指 国家外汇管理局

南车集团 指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中国南车 指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南车株洲所之母公司

南车株洲所 指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时代新材《公司章程》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方达 指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中水致远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境外律师、富而德 指

Ｆｒｅｓｈｆｉｅｌｄｓ Ｂｒｕｃｋｈａｕｓ Ｄｅｒｉｎｇｅｒ ＬＬＰ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时代新材为

本次交易聘请的境外法律顾问

境外尽职调查报告 指

境外律师分别出具的《关键问题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和《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补充信息的备忘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７３

号）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

（

一

）

国家产业及宏观经济背景对于本次并购的支持

１

、

响应国务院

“

走出去

”

战略

２０１３

年

，

国务院

《

政府工作报告

》

中明确提出

：“

加快实施

‘

走出去

’

战略

，

鼓励各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

中国企

业

“

走出去

”

发展

，

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利用国内国外市场

，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

推动产业升级

，

而且有利于减少与欧美国家

的贸易摩擦

。

因此

，

实施

“

走出去

”

战略意义重大

，

已经成为我国重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的战略举措

。

本次收购响应了

国务院

“

走出去

”

的战略

，

也符合中国南车集团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中德两国首脑在德国柏林总理府共同见证了中国南车董事长郑昌泓与德国采埃孚集团执行总裁

Ｄｒ．

Ｓｔｅｆａｎ Ｓｏｍｍｅｒ

签署

《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国采埃孚集团橡胶与塑料业务之合作备忘录

》。

该备忘录在主购买协议的

基础上

，

就本次收购价格

、

交割条件

、

交割地点

、

交割方式等内容进行再次确认

。

根据备忘录

，

双方将诚信合作

，

尽全力协助完

成主购买协议下的交割前步骤和前提条件

，

以促成收购尽快按主购买协议中约定的日程完成

。

２

、

符合国家关于推进汽车行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方向

２０１０

年

，

国务院发布

《

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

国发

〔

２０１０

〕

２７

号

），

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

，

做强做大优势企业

；

以汽车

、

钢铁

、

水泥

、

机械制造

、

电解铝

、

稀土等行业为重点

，

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

、

跨地区兼并

重组

、

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

，

提高产业集中度

，

促进规模化

、

集约化经营

，

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骨干企业

，

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２０１３

年

，

工信部发布

《

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

提出要以汽车

、

钢铁

、

水泥

、

船舶

、

电解铝

、

稀土

、

电子信息

、

医药等行业为重点

，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

要求在汽车零部件行业

“

推动零部件企业兼并重组

，

支持零部件骨干企业

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

，

与整车生产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

发展战略联盟

，

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化生产

”、“

支持参与

全球资源整合与经营

。

鼓励汽车企业

‘

走出去

’，

把握时机开展跨国并购

，

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

发展并完善全球生产和

服务网络

，

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

增强国际竞争力

”。

时代新材本次并购

，

既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汽车行业兼并重组

、

强强联合的要求

，

又响应了工信部关于

“

推进汽车零部件

兼并重组

、

参与全球资源整合与经营

、

发展并完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

”

的指导意见

。

３

、

欧洲汽车零部件行业受经济危机重挫

，

为本次收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本次并购抓住了国外特别是欧洲汽车零部件产业受国际金融危机重挫的有利时机

，

响应国家

“

走出去

”

战略

，

以及国务院

《

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

２００９

）

关于鼓励汽车零部件企业

“

突破碰撞安全性

、

ＮＶＨ

（

振动

、

噪声

、

平顺性

）

等关键技术

”

政策

需要

，

通过并购国外优秀企业获取优质业务

，

结合企业现有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

，

提升汽车

ＮＶＨ

全面解决方案提供能力

，

打

破国外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

比如瑞典特瑞堡

、

日本东海橡胶以及德国康迪

）

对国内高端汽车减振领域的垄断

，

提升国内汽车产

业竞争能力

，

迅速取得全球先进的行业地位

，

实现替代进口

，

符合国家关于振兴中国汽车产业

、

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

提升汽车产业竞争能力的要求

。

（

二

）

橡胶减振降噪制品业务有着广泛的市场前景

减振降噪制品总趋势是产品向个性化

、

高性能

、

节能

、

安全

、

环保

、

轻量化

、

长寿命方向发展

，

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

从中长期来看

，

ＡＶＳ

产品将随着汽车舒适性

、

安全性要求的提高而将日益受到重视

，

并保持快速发展

，

特别是整车厂商实施的

一系列完善燃油经济性的措施对

ＡＶＳ

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

。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

除了在整车配套中使用减振制品

，

在维修售后市场中一辆汽车在使用寿命中至少更换两次

该制品

。

随着全球尤其是中国整车销售量和保有量的上升

，

对于减振降噪制品需求会逐渐增加

，

该项业务及产品有着广泛的

市场前景

。

二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

（

一

）

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及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定位

时代新材的发展战略为

，

以高分子复合材料的研究及工程化推广应用为主线

，

布局轨道交通

、

汽车等五个行业

，

以并购重

组作为实现跨越发展的主要路径

，

选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业务上具有协同效应

、

并具备使被并购企业快速做强做大的资源

的公司

，

通过并购重组实现产业链的上下延伸

，

获取其优质业务或营销网络

，

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

；

增强对同一市场资源的整

合

，

提升产业协同效应

。

２０１３

年公司在汽车

、

特种装备市场

，

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４．７４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０６％

。

公司在汽车

、

特种装备产业的

市场定位已基本形成

，

将围绕

ＮＶＨ

，

分别以橡胶制品

、

软内饰类产品消除低频和高频噪声

，

致力于节能

、

降噪

、

环保和舒适性

系列产品的拓展

，

成为国内领先的

ＮＶＨ

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

２０１１

年

，

时代新材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代尔克公司

（

投资

额

３４０

万澳元

），

并积累下一定的海外并购经验

。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

ＢＯＧＥ

位列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企业排名

第

２１

位

，

在全球汽车减振领域排名第

３

位

。

若能够成功实现并购

，

将促进公司

ＮＶＨ

整体解决方案定位的实现

。

（

二

）

加速产业整合

，

发挥上市公司与被收购公司的协同效应

基于技术

“

同心多元

”

的发展思路

，

为突破企业受制于轨道交通减振降噪细分领域的发展瓶颈

，

进一步将公司现有汽车业

务版块做大做强

，

按照国家

“

走出去

”

战略方针的指引

，

时代新材一直积极寻找海外并购机会

。

并购标的

ＢＯＧＥ

主营高端汽车橡

胶减振件与精密注塑件

，

其拥有如大众

、

奔驰

、

宝马

、

通用

、

福特

、

保时捷

、

奥迪等优质的客户

，

强大的研发能力

，

优秀的销售

、

生

产

、

研发技术人员储备

，

与本公司橡胶业务发展和研发定位十分契合

。

公司通过本次并购

，

实现与标的资产在采购

、

生产

、

销

售

、

研发等方面的整合

，

将有效的实现公司产业链的扩张

，

国际化的实现以及主营业务的增强

。

（

三

）

收购优质资产

，

提升上市公司现有的业务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ＢＯＧＥ

作为汽车

ＡＶＳ

行业的领先企业

，

拥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广泛的市场认可度

，

市场竞争力较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一

方面丰富了公司在橡胶领域的产品线

，

另一方面公司在汽车

ＡＶＳ

领域的业务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

目前国内汽车用减振

制品市场容量约为

２００

亿元

，

时代新材市场占有率尚较小

，

本次并购完成后

，

时代新材在汽车

ＡＶＳ

领域的占有率将显著提升

。

三

、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

，

时代新材通过资产交易和股权交易方式收购

ＢＯＧＥ

全球的业务

。

其中

，

ＢＯＧＥ

位于法国

、

美国

、

澳大利

亚

、

中国

、

巴西

、

斯洛伐克的标的资产由时代新材在德国新设公司新材料公司以股权交易的方式收购

；

ＢＯＧＥ

位于德国的三个

工厂以及管理总部

（

非独立法人

）

以资产方式由新材料公司在德国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橡塑公司直接收购

。

（

一

）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德国采埃孚集团

，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

二

）

交易对价

根据公司

、

橡塑公司与采埃孚集团签订的

ＭＰＡ

协议

，

本次交易购买价款计算方式为

：

“

买方为购买和受让购置的资产

、

房地产

、

知识产权

、

合同

、

股份

（

含因此涉及的股份交易实体

），

以及为继承承继负债和转

聘雇员的劳动关系

（

合称

“

转让业务

”）

所支付的总购买价款

（“

购买价款

”）（

作为合同对价

）

应按下列各项进行计算

：

１

、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欧元的固定金额

（

大写

：

贰亿玖仟万欧元

）（“

基础金额

”）

注

；

２

、

减去在生效日存在的生效日金融债务总额

；

３

、

加上在生效日存在的生效日现金总额

；

４

、

加上生效日贸易营运资金的总额超出目标贸易营运资金的金额

，

或者减去生效日贸易营运资金的总额低于目标贸易

营运资金的金额

。”

注

：

根据双方约定

，

固定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平均

“

经调整及正常化的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ＥＢＩＴＤＡ＋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欧元之和的

８

倍

。

其中

２０１２

年的

ＥＢＩＴＤＡ

以实际数额和

２５００

万欧元较高者为计算依据

。

在该计算方式上

，

双方协商固定金额为

２．９

亿欧元

。”

本次收购为时代新材进行的市场化收购

，

交易定价由双方经过公平谈判协商确定

。

（

三

）

交易方式及融资安排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和公司自筹资金

。

其中本次收购合同总金额的

７０％

由银行贷款提供

，

其余为

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

就本次价款支付

，

中国南车已经向采埃孚集团出具了承诺函

：“

当且仅当时代新材

（“

买方

”）

或买方指定方

不能完成主购买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时

，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母公司

”）

承诺通过以下一种或几种方式向买方或买方指

定方提供相当于主购买协议项下全部价款与买方或买方指定方已支付价款之间差额的资金支持

：（

ｉ

）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母公

司指定的第三方认购买方或买方指定方新增注册资本

；

及

／

或

（

ｉｉ

）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母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向买方或买方指定

方提供股东贷款

（“

承诺

”）。

但是

，

母公司履行资金支持承诺的义务必须以符合适用法律

（

包括但不限于主管的证券监管机构

的规定

）

为前提

，

并且

，

并且母公司不应在任何情形下有义务以超出承诺的金额提供本函项下的资金担保

”。

（

四

）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采埃孚集团旗下的

ＢＯＧＥ

橡胶与塑料业务全部资产

。

主要包括

：

ＢＯＧＥ

德国相关业务全部资产

、

ＢＯＧＥ

法国

９９．９９５５％

股权

、

ＢＯＧＥ

美国

１００％

股权

（

需剥离油盘和有机薄板业务

）、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

１００％

股权

（

需剥离油盘和有机

薄板业务

）、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

１００％

股权

，

ＢＯＧＥ

巴西

９９．９８％

股权

、

ＢＯＧＥ

中国

１００％

股权

。

序号 标的资产 备注

１ ＢＯＧＥ

德国相关业务全部资产

①

由橡塑公司直接收购

２ ＢＯＧＥ

巴西

９９．９８％

股权

②

由新材料公司直接收购

３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

１００％

股权

③

４ ＢＯＧＥ

美国

１００％

股权

④

５ ＢＯＧＥ

法国

９９．９９５５％

股权

６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

１００％

股权

７ ＢＯＧＥ

中国

１００％

股权

注

：

①ＢＯＧＥ

德国相关业务资产主要由达梅

（

Ｄａｍｍｅ

）、

西梅尔恩

（

Ｓｉｍｍｅｒｎ

）、

波恩

（

Ｂｏｎｎ

）

三个非法人工厂及其他无形资产

构成

，

其中

ＢＯＧＥ

管理总部位于达梅工厂

。

②ＢＯＧＥ

巴西为新设立公司

。

采埃孚巴西拟将其橡胶与塑料相关业务通过转让等合法方式转移至

ＢＯＧＥ

巴西

。

根据

ＭＰＡ

约

定

，

该业务转让行为将在生效日之前完成

，

该转让行为完成为交割的前提条件之一

。

根据巴西当地法律对境外投资监管的要

求

，

该等公司需由巴西两位居民入股

。

ＢＯＧＥ

巴西的另外两位股东为采埃孚巴西的管理层

，

为采埃孚巴西该股权转让的一致行

动人

。

采埃孚巴西拟转让

ＢＯＧＥ

巴西的股权比例为

９９．９８％

，

其管理层持股也将转让给时代新材指定的巴西当地居民

，

根据

ＭＰＡ

约定

，

采埃孚集团有义务保证该少数股份转让给时代新材的指定方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相关程序正在按照

ＭＰＡ

约定进展

中

。

③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将按照

ＭＰＡ

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反向剥离油盘和有机薄板业务

。

④ＢＯＧＥ

美国将按照

ＭＰＡ

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反向剥离油盘和有机薄板业务

。

四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

、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

以及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

相关财务数

据及比例如下

：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时代新材 标的资产 财务指标占比

销售收入

４

，

１６４

，

７０４ ５

，

５０２

，

２４９ １３２．１２％

根据

《

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五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采埃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因此

，

本次收购不构

成关联交易

。

六

、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的变动

，

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

七

、

本次交易方案涉及的相关授权

、

批准和核准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审批情况如下

：

１

、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审批

（

１

）

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同意公司与采埃孚集团签署

ＭＰＡ

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

；

（

２

）

中国南车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

３

）

根据

ＭＰＡ

协议的相关规定及境外尽职调查报告

，

采埃孚澳大利亚作为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唯一股东已作出股东决议批

准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股份转让

；

ＢＯＧＥ

法国的股份转让已经完成与

ＢＯＧＥ

法国工会的第二轮工会协商

；

采埃孚北美已批准一项

决议

，

授权出售其在

ＢＯＧＥ

美国中拥有的股权

；

采埃孚集团已取得所有相关的批准

（

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从采埃孚集团监事委

员会取得对本次交易批准

）

或者将在剥离过程中取得相关的批准

；

（

４

）

国务院国资委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

国资厅规划

［

２０１４

］

６２

号

”《

关于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收购德国

ＺＦ

集团

橡胶与塑料业务有关意见的复函

》，

原则同意时代新材收购采埃孚集团橡胶与塑料业务

；

（

５

）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出具了

《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

（

６

）

商务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对本次交易境外投资的核准

（

商境外投资证第

１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１５８

号

）；

（

７

）

中国

、

德国

、

斯洛伐克

、

美国政府机构对本次交易涉及反垄断的批准

，

其中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出具

了

“

商反垄审查函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７

号

”《

审查决定通知

》，

对时代新材收购采埃孚集团旗下橡胶与塑料业务单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

查

，

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

（

８

）

根据

《

德国外贸及付款条例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公司从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取得了

“

交易不会产生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

”

合规证明

；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股份转让已取得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的许可

，

确认澳大利亚联邦不反对

ＢＯＧＥ

澳大

利亚的股份转让

；

２

、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审批

（

１

）

南车集团对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备案

。

（

２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

３

）

根据境外尽职调查报告

，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的股份转让尚待取得采埃孚澳大利亚的董事会决议以及

ＢＯＧＥ

澳大利亚董事

会决议的批准

；

ＢＯＧＥ

巴西的转让转让尚待取得采埃孚巴西的股东决议批准

；

ＢＯＧＥ

法国的股份转让尚待完成与

ＢＯＧＥ

法国工

会之协商程序并取得采埃孚法国监事委员会的批准

；

ＢＯＧＥ

斯洛伐克的股份转让尚待取得采埃孚奥地利的批准

；

（

４

）

国家外管局等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及用汇的核准

；

（

５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ｕｚｈｏｕ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时代新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曾鸿平

股本：

６６

，

１４２．２０９２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 株洲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河南路

办公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１２００７

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８３７７１８

传真：

０７３１－２２８３７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ｒｐ．ｃｏｍ．ｃｎ

二

、

公司历史沿革

（

一

）

公司成立并上市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

，

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经湖南省体改委

湘体改字

（

１９９７

）

７３

号文批准

，

由原株洲时代橡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成立

，

并更名为株洲时代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３

，

９８０

万元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６

日

，

公司经湖南省体改委湘体改字

（

２０００

）

０５

号文批准

，

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

２．３１

股

、

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０．２９

股

，

送股及转增股本后

，

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人民币

５

，

０１４．８０

万元

，

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３

日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

更登记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经湖南省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湘金函

（

２００１

）

０１４

号文同意

，

公司工会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社团法人

股

２

，

００５．９２

万股协议转让给公司

１３

家发起人股东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更名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５

号文核准

，

公司向社会公众首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５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首发后

，

本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人民币

８

，

５１４．８０

万元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

（

二

）

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以公司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８

，

５１４．８０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

，

同时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送股及转增股本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７

，

０２９．６０

万股

，

并于同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湖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

２００６

年

，

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决议

，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作出对价

，

以获得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

即流通股股东持有每

１０

股流通股可获得

３

股的对价股份

，

对价总额为

２１００

万股

。

本次股权分置实施完成后

，

本公司的总股本仍为

１７

，

０２９．６０

万股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以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本

１７

，

０２９．６０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转增股本完成后

，

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

，

４３５．５２

万股

，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了变更登记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决定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０８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３

，

５１５．５２

万股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在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决议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２３

，

５１５．５２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

，

同时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送股及转增股本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１

，

７３４．１４４

万股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决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０８

号文

《

关于核准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核准

，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５１

，

７３４．１４４

万股为基数

，

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此次变更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６６

，

１４２．２０９２

万股

。

三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国家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产业领域

，

公司专业从事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及工程化推广应用研究

，

具体

产品包括减振降噪制品

、

工程塑料制品

、

绝缘结构材料及制品

、

大型风电叶片等

，

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

、

汽车

、

风力发电以

及工程机械等行业

，

覆盖铁路新型机

、

客

、

货车

，

城市轨道和客运专线

、

风力发电等市场领域

，

已实现大批量出口

，

为我国交通

装备全面提速

、

重载

、

轻量化

、

舒适性的技术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

公司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按产品构成情况如下

：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高分子减振降噪弹性制品

２

，

３１０．５４ ５５．４８ ２

，

１５３．５６ ５７．９０

复合材料制品

６０５．１８ １４．５３ ３９２．５８ １０．５５

电磁线产品

４１８．５４ １０．０５ ４４２．８１ １１．９１

绝缘制品及涂料

９２．９７ ２．２３ １４２．１８ ３．８２

特种工程塑料制品

６３６．５２ １５．２８ ４６９．９４ １２．６３

合计

４

，

０６３．７５ ９７．５８ ３

，

６０１．０７ ９６．８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００．９６ ２．４２ １１８．３４ ３．１８

营业收入合计

４

，

１６４．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７１９．４１ １００．００

四

、

最近两年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安永为时代新材出具的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４

）

审字第

６０６２６５６２＿Ａ０２

号和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３

）

审字第

６０６２６５６２＿Ａ３０

号

《

审计报

告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５

，

６１７．６６ ４

，

２３６．２２

负债总额

２

，

４８８．４１ ２

，

４０１．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０６６．７９ １

，

７８７．４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４

，

１６４．７０ ３

，

７１９．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３１．４３ １８０．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１．５７ １５７．７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０．２２ ２２９．９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１．０７ －２０７．４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１．７７ －３９．５３

五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一

）

公司的控股股东情况

名称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荣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９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４４５１７５２５－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０３

，

２９０．００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

轨道交通产品及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电机、电子产品、控制用计算机产品及软件、

橡胶、塑料制品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器绝缘材料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

设计、制造、销售；风电场建设、运营、咨询服务。客车级零部件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上述项目

中，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证件经营）。

（

二

）

实际控制人情况

名称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昌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９２９９２２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９２６

，

１８２．２０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

铁路机车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器及环保设备相关产品的设计、

制造、修理；设备租赁；以上相关产品的销售；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进

出口业务；建筑设备安装；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的销售。

（

三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下转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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